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校舍消防评定项目

合同协议书

合同编号: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合同协议书

甲方（全称）：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乙方（全称）：河南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等法律法规规定，按照采购、响应文件规定条款经甲、乙双方平等协商，达成如下

协议，并由双方共同恪守。

第一条 合同标的

1、项目名称：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校舍消防评定项目

1、服务内容：本次项目包含对 75 栋校舍楼，约 60.322 万平方米进行消防设施检测、

鉴定及评定服务工作，出具 75 栋校舍楼的消防设施检测、鉴定及评定成果。

2、质量标准：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满足郑州市不动产“双检、双评”的要求，

出具 75 栋校舍楼的消防设施检测、鉴定及评定成果，负责与上级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沟通协

商，并通过上级相关行政部门的审核、审批、备案。

3、乙方要指定一人全程负责本项目服务的落实，包括服务的咨询、执行和后续工作。

项目负责人姓名： 王飞 ； 联系电话： 13346936932 。

第二条 合同总金额

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 陆拾玖万圆整 （大写）（￥ 690000 元 ）

此价格为固定总价，不因国家政策变化而变化，该价款包括了服务价格及与之配套的包

括完成本项目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检测、评定、保险、税费、组织验收、技术服务（包

括技术资料、图纸提供等）等全部价款），除此之外，甲方不再向乙方支付其他任何费用。

第三条 服务交付

1.服务期限：自签订合同之日起 60 日历天内完成全部工作内容。

2.服务地点：华北水利水电大学花园校区、龙子湖校区

第四条 交付验收

1.验收时间：乙方按合同约定时间内完成全部工作内容后，向甲方提交验收申请，甲方

在收到乙方项目验收申请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组织并进行正式验收。

2.乙方应对提供的服务成果作出全面自查和整理，并列出清单，作为甲方验收和使用的

服务条件依据，清单应随提供的服务成果交给甲方。

3.由甲方对乙方服务成果进行验收，乙方需配合甲方验收，乙方的服务及提交的相关报

告符合郑州市不动产“双检双评”要求，通过上级相关部门审核、审批、备案，验收完成后

甲方签章确认。



第五条 所有权归属

1.所有服务成果归甲方所有，提交服务成果按照甲方需求提供。

2.乙方将服务成果交付甲方，并且经甲方验收合格后所有权转移给甲方，在所有权转

移之前，标的物损毁、灭失的风险归乙方，乙方保证所交付的服务成果的所有权完全属于乙

方且无任何瑕疵。

3.如乙方交付的服务成果有瑕疵的，视为乙方违约，乙方需向甲方支付合同总金额 20%

的违约金；如果合同总金额价款已经支付完毕或者开始支付合同价款时才发现产权有瑕疵的，

乙方仍须支付上述违约金并且赔偿甲方由此所遭受的一切损失。

第六条 履约保证金（交纳及退还）

1.交纳方式及金额：乙方在领取成交通知书后一次性缴纳人民币 34500 元（合同金额的

5%），大写：叁万肆仟伍佰圆整，作为履约保证金。

2.履约保证金退还

银行转账，若乙方未履行合同或履行合同不符合要求的，则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若

乙方履行合同，向甲方出具消防设施检测、鉴定及评定成果并通过相关政府部门审核、审批、

备案后，甲方无息退还乙方的履约保证金。

第七条 付款条件（进度和方式）

1.本项目无预付款，乙方完成全部服务内容，向甲方出具消防设施检测、鉴定及评定

成果并通过相关政府部门审核、审批、备案后，甲方支付合同总额的 100%。

2.付款方式： 转账

第八条 售后服务及承诺

1.乙方提供服务的质量保证期为自服务通过最终验收之日起 12 个月。若国家有明确规

定的质量保证期高于此质量保证期的，执行国家规定。

2.服务期内，乙方应提供相关服务支持。对甲方所反映的一般咨询、日常服务需求，1

小时内给予响应与答复；需现场处理的常规技术服务、问题排查需求，市区 2 小时内专业人

员抵达现场处置；突发消防设施故障、重大消防安全隐患等紧急需求，30 分钟内响应，市

区 1 小时内抵达现场开展应急处置，全力保障采购人需求得到快速、有效响应。

3.乙方必须遵守甲方的有关管理制度、操作规程。对于乙方违规操作造成甲方损失的，

由乙方按照本合同第十一条的约定承担赔偿责任。

4.服务范围：负责竞争性磋商文件所涉及到的所有服务。

5.若乙方响应文件承诺高于本合同相关条款约定的，则执行响应文件。

第九条 知识产权



1.乙方保证，甲方在享受服务或者服务的任何一部分时，免受第三方提出的侵犯所有权

的起诉。如发生此类纠纷，由乙方承担一切责任；如因此给甲方造成损失的，乙方负责全额

赔偿，并向甲方支付合同总金额 30%的违约金，甲方有权扣除乙方全部履约保证金。

2.乙方为执行本合同而提供的技术资料或者其他相关资料甲方可在任何时间使用。

第十条 甲方责任

1.按合同约定办理付款。

2.负责提供工作场地，协助乙方办理有关事宜。

3.对合同条款及所知悉的乙方商业秘密负有保密义务。

第十一条 乙方责任

1.保证所提供服务为响应文件承诺服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并且满足甲方的需求。

2.保证所提供服务的售后服务，严格依据响应文件及相关承诺。

3.保证其所提供服务不存在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的行为，否则由此产生的损失由乙方承

担。

4.乙方自行承担检测、评定等服务过程中的所有安全责任，发生意外事故时，由乙方承

担全部责任，与甲方无关，因意外事故给甲方或第三人造成损失的，乙方需赔偿甲方及第三

人的全部实际损失。如乙方在项目服务过程中造成安全事故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

乙方向甲方支付合同总金额 30%的违约金以及赔偿给甲方造成的损失。

第十二条 违约责任

1.乙方不能交付服务成果时，乙方向甲方支付合同总金额 30%的违约金。甲方有权扣除

乙方全部履约保证金。

2.乙方逾期交付服务成果时，每逾 1 日乙方向甲方支付合同总金额 0.5‰的违约金。逾

期交付超过 30 日，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并扣除全部履约保证金，同时乙方需向甲方支

付合同总金额 30%的违约金，对甲方造成损失的，乙方需赔偿甲方因此所遭受的全部损失。

3.乙方提供的服务成果质量不合格的违约责任，明确乙方提供的服务成果未通过相关行

政部门的审核、审批、备案的，甲方有权拒绝支付合同款项，并由乙方向甲方支付合同总金

额 10%的违约金。

第十三条 不可抗力

甲乙双方的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时，应当及时通知对方不能履行或不能

完全履行的情况和理由；在取得主管部门和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同意后，允许延期履行、

部分履行或者终止履行合同的，根据情况可部分或全部免予承担违约责任。

第十四条 保密




